南开大学“子和奖学金”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支持南开大学教育事业发展，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全面成长、创新发展，同时，感恩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院士对学校事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由生命科学学院2003级校友、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数字创新副总裁郝一鸣，生命科学学院2003级校友、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郭宇共同发起并出资，在南开大学设立“子和奖学金”。
为保障“子和奖学金”的评选和管理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资金设置
1.“子和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南开大学就读的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全日制在读的生命科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四年级本科生及硕博研究生。获得此奖学金学生在南开大学的接续培养时间不少于两年。
2.该项奖学金以项目制申请，每年奖励4个创新型项目，每个项目奖励5万元，其中用于支持项目开展经费3万元，用于奖励项目负责学生2万元。
3.用于项目开展的经费需由获评项目负责学生的导师协助管理及使用。
[bookmark: _GoBack]二、参评条件
本奖学金以项目制形式，由项目负责学生提交相关申请资料并进行立项答辩、中期考核、结项答辩，具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要求
本奖学金鼓励以人工智能（AI）赋能生命科学领域交叉研究的创新型研究项目，鼓励跨学科科研创新。
（二）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项目团队成员（包括项目负责人）不少于2人，不多于4人。
（三）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参评子和奖学金：
（1）在校期间曾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2）在校期间违反校纪校规受到相关处分的；
（2）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4）有失信行为记录在学生诚信档案的。
（四）同等条件下，项目创新性突出、研究内容清晰、研究路径科学可行的项目优先。
三、申请及考评流程
1.生命科学学院负责牵头组建不少于五名专家组成的“子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每年4月份启动评选工作，发布评选通知和评选办法。
2.学生提交项目申请书（请见附件），“子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经过材料评审、现场答辩确定获得给予立项项目，立项结果在生命科学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
3.项目立项后拨付50%研究经费，6个月后，对项目进行中期考核，项目负责人须按要求提交项目中期报告，经“子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考评，如项目已达到预期目标，并取得相应成果，支付剩余的50%项目经费。
4.项目执行一年，“子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项目进行结项考核，评审结果在生命科学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项目尚未完成的，结项可以推迟到一年半结项答辩。结项通过的项目将向项目负责人发放个人奖学金，颁发奖学金证书、“子和奖学金”创新项目结项证书。同时，项目组成员获得南开大学校友企业实习、就业优先推荐机会。
四、附则
1.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双方的另行约定执行；如双方没有相关约定，则由双方协商解决。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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